
附件 1
简易装订 注意保护原件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装 订 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山东省农业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材料

申报人： 工作单位： （审核盖章）

请以此页为封面按顺序装订以下材料

1、学历学位证书、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2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3、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或聘任文件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4、“六公开”监督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5、专家评议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6、公示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7、申报人员年度考核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8、任现职以来的代表性成果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9、其它材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份

注：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可登陆学信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）查询打印。



附件 2

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公示情况

潍坊市农业技术职务中级评审委员会：

根据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<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

服务实施办法>》（鲁人社规〔2021〕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职称评审公示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32 号）规定，

我单位确定推荐申报职称人员名单后，已将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及

有关情况、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等联系方式在单位显著位置公

示。

公示期自 月 日至 月 日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过后我单位 同志符合申报条件，公示结

果： 无异议 。

经手人：

单位（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3

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专家评议情况表
评议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
申报专业

技术职务

同意

票数

不同意

票 数
备注

注：专家委员会（或学术委员会）需由 7 名以上相应岗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。

评委签字：

监督人员签字：



附件 4

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“六公开”监督卡
单位(盖章)： 年 月 日

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实际参加推荐的人数
被 推 荐

申报人数

“六公开”

内 容

1、公开专业技术岗位数 4、公开申报人述职

2、公开任职条件 5、公开申报人的评审材料

3、公开推荐办法 6、公开被推荐申报人员名单

如果认为单位做到了上述要求，请在下面栏目中签名

全体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代表

单 位 人 事
部门负责人

单 位 领 导

注：1.单位人数少的由全体专业技术人员签名，人数较多的可由下属二级单位

推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签名。

2.未签名人员要另外注明原因。

3.此卡报相应评审委员会和人事部门各一份。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



附件 5

材料申报注意事项（补充）

1.2023 年度山东省农业技术职称申报条件按照《山东省农

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农法字〔2023〕17 号）执

行，不符合职称申报条件的人员，不予推荐。

2.援疆援藏援青援渝人才、扶贫协作人才、事业单位创新创

业科研人员等申报时，需提供佐证材料。

3.工作单位应为申报人员所在的企事业单位，不能填写行政

单位，若事业单位改革未建立申报路径的，需重建，否则不能申

报。

4.符合事业单位管理规定的兼职人员需提供兼职审批表

5.提供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证明.

6.代表性成果需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规范填写。

7.申报人员按要求实事求是填写申报材料和上传证明材料，

提供材料不准确、不规范、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清晰，未按要求

上传证明材料，退回修改未按规定时间提交材料，造成不利影响

的，由申报人员个人负责。


